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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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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信息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用标准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志、钱鲁锋、韩树文、王力猛、安靖、王佩、孙文峰、杨瑛、马文静、邢延林、李英、

李素彩、罗秋科、王静、许俊霞、陈俊、杨小军、任杰、刘文、王海威、杨军、杜景荣、李雨蓉、张艳琦、杨文宏、

刘新建、黄楠、李军梅、徐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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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通用资源　信息分类与编码编制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军民通用资源的信息分类与编码的一般要求，以及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与代码、军民通

用资源品种标识代码、基准名称条目的编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军民通用资源的信息分类与代码的编制，以及代码表和代码的引用、映射与交换。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ＧＢ１８０３０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ＧＢ／Ｔ３５４０３．１—２０１７　国家物品编码与基础信息通用规范　第１部分：总体框架

ＧＢ／Ｔ３７９４４—２０１９　军民通用资源　数据模型编制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代码结构　犮狅犱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一个完整代码的组成方式和长度的综合表示。

３．２

代码类型　犮狅犱犲狋狔狆犲

按照某一分类规则（如结构、长度、组成等）来表示代码的某种特性。

示例：

按结构可分为层次码和顺序码等；按长度可分为等长代码和不等长代码；按组成可分为数字代码、字母代码、字母数

字代码等。

３．３

不等长代码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犲狀犵狋犺犮狅犱犲

在同一个代码体系中，编码对象的代码长度不完全相同。

３．４

代码表总表　狋狅狋犪犾犮狅犱犲犾犻狊狋

包含了完整的编码对象集和代码元素集的代码表。

３．５

代码表子表　狊狌犫犮狅犱犲犾犻狊狋

从代码表总表中选取部分编码对象和代码元素组成的代码表。

注：代码表子表不改变总表的编码方式、代码结构和代码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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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基准名称　犳犻犱狌犮犻犪犾犻狋犲犿狀犪犿犲；犪狆狆狉狅狏犲犱犻狋犲犿狀犪犿犲

对一组具有相似特征的、可以用同一个定义或数据模型描述的对象的命名。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编码的基本原则

４．１．１　必要性

编码应针对经常重复使用的、有确切定义且表达内容具有规律性的对象，以达到便于数据交换和识

别的目的。

４．１．２　唯一性

在同一个代码体系中，一个编码对象应只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应只对应一个编码对象。

４．１．３　稳定性

在代码设计时，应使代码尽可能不变动或极少变动，或尽可能使因代码变动造成的损失最小。

４．１．４　可扩充性

应为可能增加的代码留有一定的空位。

４．１．５　格式一致性

在同一个代码体系中，同一位置上的代码应使用相同类型的符号。

４．２　代码设计要求

４．２．１　代码结构

代码结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避免附加过多的信息，以保证结构的简练；

ｂ）　尽量与系统内、外的相关标准结构协调一致；

ｃ）　确保代码的添加、删除和修改不影响代码结构。

４．２．２　代码长度

代码长度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在保证需求的前提下，宜使用等长代码，代码长度应尽量短；

ｂ）　预留空间，以满足编码对象的发展要求；

ｃ）　采用层次码时，同一层次的代码应等长。

４．２．３　代码位置排序

代码由具有一定结构和逻辑位置的若干个码位组成。代码位置排序确定应依据：

ａ）　用户的需要；

ｂ）　编码对象的数量；

ｃ）　表示信息的多少；

ｄ）　与分类方法相一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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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代码字符

代码字符的选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宜使用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进行编码；

ｂ）　采用纯数字代码或有可能出现纯数字的字母数字代码时，代码首位不宜使用数字“０”；

ｃ）　当采用字母数字代码时，应避免使用形相近的字符，如：字母“Ⅰ”与数字“１”，字母“Ｏ”和数字

“０”；

ｄ）　宜仅采用大写字母进行编码，不宜采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同时进行编码。

４．３　代码表编制要素

４．３．１　代码表编制要素组成

代码表编制要素组成及选用要求见表１。

表１　代码表编制要素组成表

序号 要素名称 选用要求 说明

１ 代码表名称 必选 —

２ 代码表类型 可选 代码表分为代码表总表和代码表子表两种类型

３ 代码表编号 必选 —

４ 对应代码表总表 条件选 对于代码表总表，不选。对于代码表子表，应选

５ 代码表含义 条件选 对于代码表总表，应选

６ 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 条件选 对于代码表总表，应选

７ 代码表列说明 条件选 对于代码表总表，应选

８ 代码表 条件选 对于可枚举穷尽的代码表，应选

９ 代码表说明 可选 —

１０ 代码表提交机构 可选 —

１１ 代码表提交日期 可选 —

１２ 代码表注册机构 可选 —

１３ 代码表生效日期 可选 —

１４ 代码表废止日期 条件选 对于已经废止的代码表，应选

１５ 替代代码表编号 条件选 对于存在替代情况的代码表，应选

１６ 代码表注册状态 可选 —

１７ 代码表版本标识符 可选 —

　　注１：“必选”表示必选的要素。

注２：“可选”表示可以选用，但不是必需的要素。

注３：“条件选”表示在满足某一特定条件下选用的要素。

４．３．２　代码表名称

代码表名称是精炼表达代码表含义的中文词组或短语。代码表总表的名称应保持唯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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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代码表类型

当代码表是包含了完整的编码对象集和代码元素集的代码表时，填写“代码表总表”；当代码表是从

某一代码表总表中选取部分编码对象和代码元素组成的代码表时，填写“代码表子表”。代码表总表和

子表亦可通过代码表编号进行区分，见４．３．４。

４．３．４　代码表编号

代码表编号采用６位等长字母数字代码，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代码表总表编号首位为大写英文字母，根据代码表适用对象选用军民通用资源大类标识符（见

５．１），如可能适用于多个军民通用资源大类，采用大写字母“Ｚ”；如等同采用现有标准代码表，

采用大写字母“Ｎ”；

ｂ）　代码表子表编号采用４位数字和２位大写英文字母组成，前４位为数字，后２位为字母；

ｃ）　代码表编号应保持唯一。

４．３．５　对应代码表总表

当代码表类型为代码表子表时，应给出对应的代码表总表编号或／和名称。

４．３．６　代码表含义

应对编码对象、代码及相关内容进行准确描述。

４．３．７　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

应阐明代码表所采用的编码方法、代码类型、代码结构。必要时，可用示意图表示代码结构。

４．３．８　代码表列说明

描述代码表各列的信息，包括各列的标识、名称、数据格式。列标识采用２位大写英文字母，数据格

式描述要求如下：

ａ）　列的内容是变长字符串时，采用｛ｎＸ｝或｛ｎＮ｝或｛ｎＡ｝的形式描述。“”为指示符，表示

是一个变长字符串，“狀”为字符串的最大字节数，“Ｘ”表示符合ＧＢ１８０３０要求的字符，“Ｎ”表

示纯数字，“Ａ”表示纯字母；

ｂ）　列的内容是定长字符串时，采用｛ｎＸ｝或｛ｎＮ｝或｛ｎＡ｝的形式。

４．３．９　代码表

代码表应包含代码列和名称列，必要时可包含注释列和若干附加列。代码表采用双行表头，第一行

为列名称、第二行为列标识。

４．３．１０　代码表说明

当代码表与相关标准存在引用、替代、裁剪等关系或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时，应在代码表说明中

进行阐明。

４．３．１１　代码表提交机构

对代码表提出增补、变更、废止要求的机构。

４．３．１２　代码表提交日期

对代码表提出增补、变更、废止要求的日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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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３　代码表注册机构

经授权对代码表进行注册管理的机构。

４．３．１４　代码表生效日期

代码表进入“标准”状态的日期。

４．３．１５　代码表废止日期

代码表进入“废止”状态的日期。

４．３．１６　替代代码表编号

替代该代码表的其他代码表的编号。

４．３．１７　代码表注册状态

代码表在其注册的生命周期内所处状态。注册状态有：“草案”“标准”“废止”。

４．３．１８　代码表版本标识符

４．３．１８．１　定义

代码表版本标识符是指注册机构赋予的反映代码表演变过程的标识符。

４．３．１８．２　结构

版本标识符＝“Ｖ”＋ｍ．．ｍ＋“．”＋ｎ．．ｎ

其中：“ｍ．．ｍ”是主版本号，“ｎ．．ｎ”是次版本号。

４．３．１８．３　编制要求

代码表版本标识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主版本号和次版本号均由数字构成；

ｂ）　当代码表的某些属性发生了变化时，其版本号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ｃ）　如果代码表更新前后可以进行有效的数据交换，则更新后主版本号不变，次版本号等于当前次

版本号加１；

ｄ）　如果代码表更新前后无法进行有效的数据交换，则更新后主版本号等于当前主版本号加１，次

版本号归０。

４．４　代码表编制格式和要求

４．４．１　代码表编制格式

代码表以表格形式编制并表示。代码表示例参见附录Ａ。

４．４．２　代码列

包含代码的列，列标识为ＢＡ。等长代码采取居中排列方式，不等长代码采取左对齐排列方式。

４．４．３　名称列

包含编码对象名称的列，列标识为ＢＢ。名称列的编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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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编码对象名称宜采取左对齐排列方式，等长的编码对象名称可采取居中排列方式，与代码一一

对应；

ｂ）　对于有层次排列要求的编码对象，不同层次的编码对象名称可采取逐层缩进的形式，但同一层

次的编码对象名称缩进程度应一致；

ｃ）　编码对象名称应尽量选用现行标准中规定的，或专业领域内命名的术语。

４．４．４　注释列

包含对容易混淆的或具有特殊意义的编码对象的简要解释，列标识为ＣＡ。注释内容宜采取左对

齐排列方式。

４．４．５　附加列

其他包含编码对象相关信息的列。如果在注释列之前，列标识首字母为Ｂ，第二个字母从Ｃ开始分

配；如果在注释列之后，列标识首字母为Ｃ，第二个字母从Ｂ开始分配。

４．５　代码表及表列的引用

代码表通过代码表名称或代码表编号引用，代码表列通过列名称或列标识符引用。为便于自动处

理，宜采用代码表编号和列标识符引用，示例参见附录Ｂ。

５　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与代码编制要求

５．１　军民通用资源大类

军民通用资源按照国防动员对象的类型分为７个大类，包括：物资类、器材类、设备类、设施类、人员

类、机构类、其他类。军民通用资源大类标识符见表２。

表２　军民通用资源大类标识符

军民通用资源大类标识符 军民通用资源大类名称

Ｗ 军民通用资源 物资类

Ｈ 军民通用资源 器材类

Ｄ 军民通用资源 设备类

Ｅ 军民通用资源 设施类

Ｒ 军民通用资源 人员类

Ｇ 军民通用资源 机构类

Ｚ 军民通用资源 其他类

５．２　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代码编制要求

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代码采用定长７位字母数字层次编码。首位采用大写字母，以后每２位为一层。

第２、３位为第１层，表明大类下第１层分类，以此类推。表明层的代码，以数字“０”补齐７位。

对于物资类、器材类、设备类、设施类军民通用资源，如果后６位数字直接引用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

务分类代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ｄｅ，ＵＮＳＰＳＣ），首位采用大写字母“Ｕ”；

如果后６位数字非直接引用ＵＮＳＰＳＣ分类代码，首位采用大写字母“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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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Ｕ１５００００表示分类———燃料、燃料添加剂、润滑剂和防腐材；Ｕ１５１０００表示该分类下的中类———燃料；Ｕ１５１０１５表示

该中类下的小类———石油和馏分油；以上分类代码的首字母为“Ｕ”表明引用了ＵＮＳＰＳＣ的分类代码。

对于人员类、机构类、其他类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代码首位采用大写字母“Ｔ”。

对于物资类、器材类、设备类军民通用资源，宜建立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代码与军用物资和装备分类

代码之间的映射关系。

６　军民通用资源品种标识代码编制要求

军民通用资源品种标识代码用于各信息系统间资源品种信息的映射与交换，采用定长９位字母数

字码。物资类、器材类、设备类资源的品种标识代码的编制应遵循军用物资和装备品种标识代码的编制

规则。设施类、人员类、机构类、其他类资源的品种标识代码首位采用军民通用资源大类标识符。

７　基准名称条目编制要求

７．１　基本要求

物资类、器材类、设备类、设施类军民通用资源应编制基准名称条目。

７．２　基准名称条目组成

基准名称条目的组成要素包括：基准名称代码、基准名称、基准名称外文、基准名称定义、分类代码、

别名和数据模型编号。

７．３　基准名称代码

一个基准名称应有一个唯一的基准名称代码。基准名称代码的编制应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０３．１—２０１７

中物品基准名称编码要求。

７．４　基准名称

基准名称的编制应符合ＧＢ／Ｔ３５４０３．１—２０１７中物品基准名称确定的原则。

７．５　基准名称外文

基准名称的外文名称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或采用国际通用的名称。

７．６　基准名称定义

基准名称定义应简洁、清晰，能将其与其他基准名称区分开，定义中可采用包括、不包括的形式。

７．７　分类代码

填写基准名称对应的军民通用资源分类代码（见５．２）。对于物资类、器材类、设备类、设施类军民通

用资源，宜同时填写基准名称对应的军用物资和装备分类代码。一个基准名称可以对应多个分类，当填

写了多个分类代码时，分类代码之间用“｜”分隔。

７．８　别名

别名是军民通用资源的简称、习惯性或口语化名称。一个基准名称可以对应若干别名，也可以没有

别名。但一个别名宜只对应一个基准名称，若对应多个基准名称，应尽可能保证这些基准名称采用相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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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模型。

示例：

基准名称“润滑脂”的别名是“黄油”；别名“功分器”的基准名称是“功率分配器”；别名“轴承保持架”对应的基准名称

是“滚珠轴承保持架”“滚针轴承保持架”。

７．９　数据模型编号

描述该基准名称对应的军民通用资源所采用的数据模型编号。数据模型编号应符合

ＧＢ／Ｔ３７９４４—２０１９的要求。一个数据模型可以涵盖多个基准名称，但一个基准名称应只对应一个数

据模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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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代码表示例

犃．１　制造国代码

犃．１．１　代码表含义

制造国对应的国家编目机构代码。

犃．１．２　编码方法及代码结构

采用２位数字代码。

犃．１．３　代码表列说明

ＢＡ：制造国代码，｛２Ｎ｝。

ＢＢ：制造国名称，｛６０Ｘ｝。

ＣＡ：注释，｛１００Ｘ｝。

ＣＢ：制造国英文名称，｛１００Ａ｝。

犃．１．４　代码表

制造国代码表编号为Ｇ００００１，见表Ａ．１。

表犃．１　制造国代码表（犌００００１）（节选）

制造国代码 制造国名称 注释 制造国英文名称

ＢＡ ＢＢ ＣＡ ＣＢ

１２ 德国 —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３ 比利时 — Ｂｅｌｇｉｕｍ

１４ 法国 —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５ 意大利 — Ｉｔａｌｙ

１６ 捷克 — 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１７ 荷兰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８ 南非 —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 巴西 —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０ 加拿大 分配给加拿大的第１个代码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１ 加拿大 分配给加拿大的第２个代码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２ 丹麦 — Ｄｅｎｍａｒｋ

２３ 希腊 — Ｇｒｅｅｃ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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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代码

犃．２．１　代码表含义

数据元值的逻辑数据类型代码。

犃．２．２　编码方法及代码结构

采用１位字母代码。

犃．２．３　代码表列说明

ＢＡ：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代码，｛１Ａ｝。

ＢＢ：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２０Ｘ｝。

ＣＡ：注释，｛２００Ｘ｝。

ＣＢ：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英文表示，｛２０Ａ｝。

犃．２．４　代码表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代码表编号为Ｚ００００１，见表Ａ．２。

表犃．２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代码表（犣００００１）

数据元值的

数据类型代码

数据元值的

数据类型
注释

数据元值的数据

类型英文表示

ＢＡ ＢＢ ＣＡ ＣＢ

Ｓ 字符串型

采用字符串形式表示和处理的数据元值的

类型。包括汉字、字母、字符和以字符形式

出现的数字等

Ｓｔｒｉｎｇ

Ｎ 数值型
采用任意实数表示和处理的、可进行数学运

算的数据元值的类型
Ｎｕｍｂｅｒ

Ｄ 日期时间型
采用符合ＧＢ／Ｔ７４０８要求的日期和时间形

式表示和处理的数据元值的类型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Ｂ 二进制型
采用二进制形式表示和处理的数据元值的

类型
Ｂｌ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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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代码表及表列引用示例

　　在数据元中引用代码表及表列的示例见表Ｂ．１。

表犅．１　代码表及表列引用示例

数据元名称
数据元值的

数据类型

数据元值的

表示形式

数据元值的

参数

数据元值的

组成模式代码

数据元值的

交换格式
数据元的值域

数据元值的数据

类型代码
字符串型 代码文本 １ １Ｄ ｛ＴＡＢ１｜ＢＡ｝ ｛ＴＡＢ１｜Ｚ００００１｝

数据元值的数据

类型
字符串型 代码文本 ６．．２０ １Ｄ ｛ＴＡＢ１｜ＢＢ｝ ｛ＴＡＢ１｜Ｚ００００１｝

　　表中，｛ＴＡＢ１｜Ｚ００００１｝表示数据元从一张代码表中取值，表编号为Ｚ００００１（参见附录 Ａ中 Ａ．２）；

｛ＴＡＢ１｜ＢＡ｝表示数据元值采用ＴＡＢ１（即表Ｚ００００１）中的ＢＡ列的格式，同时隐含表示取ＢＡ列的值；

｛ＴＡＢ１｜ＢＢ｝表示数据元值采用ＴＡＢ１（即表Ｚ００００１）中的ＢＢ列的格式，同时隐含表示取ＢＢ列的值。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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